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船海難災害緊急通報及應變作業程序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中華民國100年6月22日農漁字第1001320924號函訂定，並自即日生效

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因應我國漁船發生或有發生海難災害之虞時，得依循交通部依災害防救法訂定之海難災害防救業務計畫，迅速通報災害狀況，採取各種必要之應變措施，以防止災情擴大，降低漁民生命財產之損失，特訂定本作業程序。
二、本作業程序所稱漁船海難，指我國漁船發生故障、沈沒、擱淺、碰撞、失火、爆炸或其他有關漁船、船員或乘客之非常事故。

漁船海難之分級依海難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之海難災害規模及通報層級表（如附件一）所定甲級、乙級及丙級。

三、本會漁業署應指定二十四小時海難災害緊急通報及應變專責人員，建立相關機關人員緊急聯繫資料；相關人員或聯繫資料如有異動，應隨時更新。
四、漁業通訊電臺接獲海難災害求救訊息時，應將相關災情立即通報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本會漁業署、漁船所屬或案發海域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區漁會。
五、本會漁業署接獲漁船海難災害通報後，依下列各款規定進行通報作業：

（一）漁船海難達甲級或乙級災害規模者，通報至交通部、內政部消防署、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及行政院海岸巡防署等單位。

（二）有大陸地區及香港、澳門人士嚴重傷亡時，通報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及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三）漁船海難發生在我國海難災害搜救範圍以外之海域，通報外交部及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協調案發海域附近國家之搜救組織協助救援。

前項通報作業，於接獲災害通報後，即將災情、需請求相關機關協助事項，及搜救過程有明顯進展時，以漁船災害通報單（格式如附件二），通報相關機關，並儘速將遭難漁船及船員基本資料提供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及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六、發生在我國海難災害搜救範圍以內之甲級災害規模漁船海難，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會漁業署應成立應變小組：

（一）交通部成立海難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時。

（二）交通部未成立海難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經本會漁業署認定災情嚴重時。

前項應變小組指揮官由本會漁業署署長或其所指定人員擔任，值勤地點由指揮官視災害發生地點等情形決定。
應變小組成員應每日二十四小時值勤，負責漁船海難之災情蒐集、協調、通報相關機關與人員及其他緊急搜救應變相關事項。
應變小組之縮編與撤除時機如下：
（一）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成立應變小組者，依海難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之縮編及撤除時機辦理。

（二）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成立應變小組者，經本會漁業署認定災害狀況已不再擴大或災情已趨緩和，且無緊急應變任務需求，或經搜救單位七十二小時之救援仍無進展，由應變小組指揮官決定應變小組之縮編或撤除。
七、本會漁業署應視災情需要，執行下列應變措施：

（一）通知漁業廣播電臺廣播，請鄰近作業漁船前往協助救援遭難漁船及人員。

（二）通知漁業通訊電臺廣播，請鄰近作業漁船前往協助救援遭難漁船及人員，並密切掌握搜救情形，辦理通報事宜。
（三）協調直轄市、縣（市）政府聯繫有關區漁會，發動港內漁船出海協助救援。
（四）在我國海難災害搜救範圍以外海域發生之漁船海難，透過外交部及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協調案發海域附近國家之搜救組織協助救援，並協助漁船船主辦理遭難船員返國事宜。

（五）協調直轄市、縣（市）政府、區漁會就近派員前往慰問遭難船員家屬。

前項應變措施應持續運作至災害狀況解除、災害狀況已不再擴大或災情已趨緩和，且無其他緊急應變任務需求為止。

八、通報及應變處理流程詳如漁船海難災害緊急通報及應變系統圖（如附件三）。
附件一：海難災害規模及通報層級表

	災害別
	海難

	甲級災害規模：

通報至行政院及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
	一、船舶發生或有發生重大海難之虞，船舶損害嚴重且人員傷亡或失蹤合計十人以上者。

二、災害有擴大之趨勢，可預見災害對於社會有重大影響者。

三、具新聞性、政治性、社會敏感性或經部（次）長認定有陳報必要性者。

	乙級災害規模：

通報至內政部消防署、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漁船類）及交通部。
	一、船舶發生或有發生海難之虞，且人員傷亡或失蹤合計四人以上、未滿十人者。

二、船舶發生重大意外事件或具新聞性之意外事件者。

	丙級災害規模：

通報至直轄市、縣（市）政府消防局及地方海岸巡防、港務等災害權責相關機關。
	一、船舶有發生海難之虞，人員無立即傷亡或危險者。

二、船舶發生海難事件，人員傷亡或失蹤合計三人以下者。

	附註：災害發生有大陸及港澳人士嚴重傷亡時，應橫向通報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附件二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漁船災害通報單
第　　報，通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收受單位人員（請於□內填勾選）

	□交通部

□外交部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
內政部消防署

□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主任委員、3位副主任委員、主任秘書、主任委員秘書、秘書室主任、研考科（科長、承辦技正）
	□署長、2位副署長、本署主任秘書、企劃組副組長

□本署漁業廣播電臺
□本署漁民組織科
	□　　直轄市政府

□　　縣（市）政府

□　　區漁會

□　　區漁會漁業通訊電臺

	接獲通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通報單位：
	組
	傳真：

	通報人：
	
	電話：

	案發（通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案發（通報）海域：
	N(S)　-　、E(W)　-　（約距離　　　　　　浬海域處）

	案情摘要：
	

	應變措施
	

	請求支援事項：
	□不需

	
	□請求支援機關及事項



	備註
	


共     頁
附件三：漁船海難災害緊急通報及應變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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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業通訊電台

漁業署

漁船災害通報單

交通部

內政部消防署

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交通部成立海難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漁業署認定

災情嚴重

漁業署成立

應變小組

漁業署專責人員

通報及應變處理

通報及應變處理

1.成立海難中央災害應變

，   中心時 依該中心縮編

。   與撤除時機辦理 

2.未成立海難中央災害應

，   變中心時 經本會漁業

  署認定 、 災害狀況解除 

  災害狀況已不再擴大或

，   災情已趨緩和 且無其

、   他緊急應變任務需求 

  或經搜救單位七十二小

。   時之救援仍無進展 

、 災害狀況解除 災害狀況

已不再擴大或災情已趨緩

， 和 且無其他緊急應變任

務需求

結束緊急通報及

應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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